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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式正義(司法)實踐途徑之研究-------提昇緩

起訴與(鄉鎮市)刑案調解機能之實證研究 (2) 

 

摘要 

本研究從修復式正義的觀點，針對調解的案件，探討我國實施已久之調解制

度是否具有修復式正義精神之實踐效益，並試圖找出促使調解制度達到最大實踐

效益之模型。研究方法一方面運用深入訪談法，透過三位調解委員會主席及三位

秘書的訪談取得調解工作執行者適用調解制度的態度以及理念。另一方面運用問

卷訪談法對於受調解人進行施測，研究樣本來自於十二個鄉鎮市調解委員會，有

效問卷共計 498 份，全部料收集自 2005 年 12 月自 2006 年 5 月結案。經訪談分析、

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與逐步迴歸分析等統計

方法進行分析，所得結果如下： 

一、對調解委員會主席以及秘書的訪談結果發現，調解制度的功能為紓解訟

源、情緒抒發、充分溝通、填補損害，重建關係等，因此相當具備修復式

正義的精神。 

二、具修復式正義精神之刑事案件調解制度，其實踐效果包括：程序滿意度、

結果滿意度、修復程度以及對於調解制度與機制認同等均得到正面之回應。 

三、受調解人之個人特性中，僅有性別對於程序滿意度會有顯著水準之影響

外，其餘的個人特性對於四個實踐效果而言，皆無顯著的影響力與差異存

在。 

四、調解事件特性中只有在「有沒有事前與對方見面」對於程序滿意度有顯著

影響，其餘的調解案件特性均與結果滿意度、修復程度以及對於調解制度

與機制認同等未達顯著差異水準。 

五、受調解人經歷的程序要件中之主觀程序，對於調解制度帶來之實踐效益均

偏高。受調解人經歷的程序要件中之客觀程序，對於調解制度帶來之實踐

效益亦均偏高。 

六、加害人與被害人間若有充分的對話與協商機會，則調解制度的實踐效果會

更加顯著。 

七、「受調解人有無給予對方握手」對於調解制度帶來之實踐效益亦有顯著差

異存在；另外「有無向對方支付損害賠償或是接受對方損害賠償」，在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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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的滿意度方面有達顯著差異，但在修復程度以及對於調解制度與機制

的認同並沒有達到顯著差異。 

八、在相關分析及逐步線性迴歸分析中，發現對於受調解人在調解制度中所感

受到的實踐效果，圍繞在主觀、客觀程序要件以及與對方互動的程序要件

上。 

從研究中可以發現調解制度帶來的修復式正義實踐效益多繫於程序要件

上，亦即調解委員在整體調解制度中所表現的態度以及個人理念的顯現，以及加

害人與被害人之間的互動。因此，創造一個具有良好情緒的司法環境，擺脫以往

傳統司法人員給人威嚴的印象，以更關懷、關心的態度對待加害人和被害人，可

以增加加害人改過自新的力量與意願。同時給予加害者與被害人間充分的對話與

協商，促使加害者與被害人間關係的修復。再則，加害者與被害人間的充分對話

與協商亦能提昇受調解人自身對於調解的程序以及結果的滿意度，因此受調解人

之間的互動不容忽視。如此具修復式正義精神之調解制度將更能為社會創建更多

更好的「和平及福祉」。 

 

關鍵詞：修復式正義、調解、調解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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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緣起與目的 

    近二、三十年來，在國外除了以傳統的刑事司法系統抗制犯罪外，另輔以歐

美學者大力提倡的修復式正義，企圖以修復式正義模式融入刑事司法系統，作為

處理犯罪的另一途徑乃時勢所趨。近幾年也有學者已注意到目前刑事司法體系將

面臨完全不同於以往的轉變，不應再以「應報性」思考作為刑事司法的核心概念，

而應建構修復式正義與懲罰式正義的雙重體系(Braithwaite，1999)。 

    而鄉鎮市調解制度一方面具有輔助司法之功能，另一方面則是地方自治事務

之一環（蘇德全，1986)。截至目前為止，有關調解制度之研究，多以質性訪談

或是文獻探討作為研究的方法，其領域有來自公共行政、法律學、政治學、社會

學，甚至是經濟學，探討調解制度的演變、角色、功能等，但是幾乎很少從犯罪

學的角度做出發探討其在刑案調解上的功能。應報主義雖然一直是刑事司法處罰

模式中的主流，刑事訴訟法也常以確定犯罪人的罪責與刑罰為中心，但是整個犯

罪所影響的並不是只有狹隘的加害人造成損害應該受到處罰，應該對其行為進行

非難。犯罪事件的發生除了加害人應該受到處罰外，被害人也應該復歸，並獲得

應有的補償，社會也應該回復，雙方當事人之關係亦應該回復、修補，加害人和

被害人及社區均復歸。這才是在值得大家去檢討並促進修法的。 

   刑案調解不僅息訟止爭，亦具修復式正義之精神，亦是國外修復式正義實踐

途徑中最多的實務型態。更希望透過加/被害者面對面的討論與協促使雙方弭平

損害，回復原有之關係。 

    調解制度是訴訟前解決糾紛的一項途徑，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修復式正

義的觀點探討刑案調解之基本特質與理念為何並檢驗台灣調解制度對受調解人

修復性的效能，最後就研究的所得提供有關刑案調解的的建議。 

貳、研究設計與實施 

修復式正義主張，犯罪是一種社會關係的破壞，希望能藉由發現問題、回復

損害、治療創傷以進行廣泛有意義的社會革新，且尋求加害人、被害人及社區能

共同參與修復及治療。因此，有別於傳統刑事司法之懲罰模式將重心置於懲罰加

害人，造成犯罪人與社會再次的敵對與隔閡。故本研究以修復式正義理論為根

基，探討調解制度之受調解人修復性影響因素。本研究欲探討調解對象個人特

性、調解事件的特性、在調解制度中所經歷的程序、及必須履行的事項是否會對

其在參加調解程序之後達到的程序以及結果滿意度、修復程度及對調解概念和制

度的滿意程度等有所差異。換言之，本研究除探索受調解人個人特性不同對於其

滿意度及修復程度等是否造成差異外；欲了解是否調解事件特性不同、程序感受

不同、及協議之達成與感受不同，是否會導致參與調解之人在接受完調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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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對於程序以及結果的滿意度與修復程度等有所差異。 

研究方法採取對調解委員會成員訪談法及對受調解人問卷調查法。前者主要

是採取半結構的深入訪談方式，利用研究者事前所擬定的訪談大綱，詢問調解委

員會成員們對本研究的看法及意見。共計訪問三位調解委員會之主席及三位秘

書。訪談內容可分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對調解程序做訪談。第二部份為目前

鄉鎮市調解委員會運作的調解模式與組織的基本理念。第三部份是探討調解委員

會與外部單位或是外在環境的互動關係。第四部份為探討調解效用的問題，第五

部份則是建議的部份，主要是要了解主席以及秘書的看法及意見。 

問卷調查採取立意抽樣法，問卷為無記名問卷。研究內容乃是在於了解受調

解人在調解委員會調解後之感受以及看法，探究受調解人之基本特性、調解案件

之特性、受調解人在調解程序之感受、向對方履行事項是否會影響調解的程序以

及結果滿意度、修復程度、對調解制度的滿意度，進而驗證研究問題和假設。共

有十二個地區的鄉鎮市調解委員會，498 份問卷。訪談與施測自民國 94 年 12 月

至 95 年 5 月完成。 

有效樣本分布以台北縣土城市調解委員會最多（25.1%），其餘分別為台北縣

三重市調解委員會（19.1%）、台北縣新莊市調解委員會（13.9%）、台北縣板橋市

調解委員會（9.6%）、台北市萬華區調解委員會（5.8%）、新竹市東區調解委員會

（4.6%）、新竹縣竹北市調解委員會（4.6%）、台北縣樹林市調解委員會（4.5%）、

台北縣蘆洲市調解委員會（3.4%）、台北縣新店市調解委員會（3.4%），台北市中

山區調解委員會最少（3.2%）。 

樣本的性別分配以男性為多(68.9％)，女性為少（30.9％），男性在刑事案件

的調解上，仍佔大多數。樣本的年齡分配以未滿 30 歲者為最多（29.9%），40~49

歲（25.1%）及 30~39 歲（23.7%）次之，最後則是 50 歲以上（19.9%），由此可知

在此次研究中，受調解人多集中在 20~49 歲此年齡層，佔了所有樣本的 78.7%，

而其中以 30~49 歲之中年人最多，其原因可能是正值開車的時期，且需要在職業

上或是生活中駕駛汽機車，不會因年齡太輕（我國法定考取汽車駕照之年齡為

18 歲）且經濟狀況亦正值有購買汽車之能力，以致該年齡層開車之人數佔大多

數，故其因此而發生車禍案件的機率亦相對增多。但是由於受調解人身分可以是

委託家人或是朋友代替出席，因此如果以交通事故發生年齡之分層來看，未滿三

十歲的年齡層會比研究中所呈現的年齡層來的多，故仍以未滿三十歲者為多數。 

在樣本的教育程度分佈上，主要集中在高中職以上教育程度，占了所有樣本

的 71.7%，而國中以下教育程度之樣本，僅 25.1%。 

在婚姻狀況層面中，已婚者為最多（57.4%），未婚者次之（36.9%），婚姻狀

況為離婚、分居、鰥寡者則為少數（5.4％）。因此在本研究中，刑事案件之受調

解人樣本的婚姻狀況，已有婚姻的受調解人較單身或是有伴侶的樣本分配為多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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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半數，有明顯的差距存在。 

在樣本的就業狀態上，有 76.9%的樣本工作穩定，而其他 22.9%的樣本則為

無工作或是正在尋找工作中。同時，在具有工作的樣本中，以第二類的農工商職

業類別最多（57.3%），再來為第三類自由業或其他的職業類別次之（24.5％），而

第一類的公司主管、公務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等職業為最少（14.0%）;其中農工

商業以及自由業以及其他職業類別的樣本佔了八成，因此可能於其工作需要有

關，導致產生交通事故或是一些細微刑事案件的機率亦較其他行業高。 

在年薪所得特性上，以低年薪所得，即年收入未滿三十萬元的樣本分佈為最

多（45.2%），再來則是中間階層的年薪所得（36.1%），即年收入三十萬以上未滿

60 萬元者，再次之者為年薪所得為六十萬以上未滿一百萬者（14.5％），最後則

是高年薪所得者為最少（3.8%），即年收入為百萬元以上。其中年薪所得較高者

佔了 18.3％，年薪中低者佔了 81.3%，顯示刑案調解機制的參與者分佈，仍以中

低階層年薪所得者為多，但是在社經地位較高的受調解人亦不算少數。 

在調解經驗的特性上，可發現以無調解經驗者為最多（80.5%），而具有一次

調解經驗的次之（13.9％），兩次以上調解經驗者則較為少數（5.2%），因此有調

解經驗的人佔了 19.1%，顯示受調解人多數是第一次參與調解，但是亦可以解釋

願意在糾紛拿來調解委員會解決的不算少數。 

在訴訟經驗的特性上，可發現以無訴訟經驗者為最多（84.3%），而具有一次

訴訟經驗的次之（12.2％），兩次以上訴訟經驗者則較為少數（2.6%），因此有訴

訟經驗的人佔了 14.8%，顯示受調解人多數沒有進入法院進行訴訟的經驗。 

    在調解事由方面，主要是以車禍案件為主高達八成以上(84.3% )，傷害案件

次之(9%)，其餘按件類型不到百分之五，因此在受訪的受調解人中其調解案件之

類型多以車禍為主。 

綜上所述，受調解人的個人特性以及參與調解之事由主要可歸納為以下各指

標：性別以男性居多；年齡以未滿 30 歲最多，40~49 歲及 30~39 歲次之；教育程

度以高中職以上最多；婚姻狀況以已婚最多，未婚次之；有無職業以有職業最多，

而工作類別以農工商最多；年薪所得以低年薪所得最多；調解經驗以無調解經驗

最多；訴訟經驗以無訴訟經驗最多，在調解事由方面以車禍佔絕大多數，傷害案

件居次。換言之，以學歷為高中職以上、已婚、有工作、低年薪所得、無調解經

驗以及無訴訟經驗的男性，較有機會因刑事案件進入到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而

其所調解之刑事案件以車禍為最常見之調解事由。 

參、研究結果與發現 

分析訪談調資資料發現發現：（1）調解制度的基本理念是疏減訟源、修復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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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2）調解中給予受調解人情緒的抒發及充分陳述的機會；（3）調解委員應有

理性情緒、同理心及公正立場；（4）要以社會衝突觀點，而非法律觀點來看待調

解事件；（5）刑案調解的目的在填補損害及重建受調解人之關係。 

問卷調查結果發現 

一、調解制度實踐效果之分析 

（一）程序滿意度 

針對 498 名受調解人對於調解制度的程序滿意度的調查結果分析顯示，對於

本次的承辦調解委員態度很好、信任本次承辦調解委員的專業知識、信任本次承

辦調解委員的調解經驗與社會歷練、本次承辦調解委員的調解技巧很好、本次承

辦調解委員的態度認真詳盡、本次承辦調解委員的立場客觀公正、本次承辦調解

委員有給予您充分陳述的機會、在調解協議書上簽名前，有充分閱覽的機會、在

調解協議書上簽名前，有充分考慮的時間，表示同意或是非常同意的總和高達九

成以上。 

（二）結果滿意度 

    對 498 名受調解人對於調解制度的結果滿意度受的調查結果分析顯示，覺得

協議的結果符合您原來的期待、可以接受協議的內容、因為此事件有得到警惕，

而會避免再度發生類似的事件、家人能接受這樣的協議結果，表示非常同意和同

意的在七成九到九成七範圍內，可以認定是很滿意調解之結果。整體而言，受試

者是對於調解結果滿意度是正面的。 

（三）修復程度 

    修復式正義主要是希望可以避免使用懲罰式正義的處罰方式來處罰犯罪人

以解決犯罪之問題，而使的犯罪人能夠有效的修復關係，並賦歸社會。就 498 名

受調解人對於調解制度的修復程度的調查結果分析顯示，對於對方有歉疚的感

覺、覺得對方願意達成協議的條件合情合理、覺得對方的態度很誠懇、調解結束

後，您不再那麼討厭對方、希望再有機會與對方對話，表示同意的在六成一到八

成二之間，所以整體而言，受試者是對於修復程度是正面的。 

（四）調解制度與機制之認同 

    調解制度跟法院的刑事訴訟最大的不同，在於進入法院彼此的關係是無法去

作修復的，案件進入訴訟程序即是對於犯罪人予以刑罰的處罰，使之與社會隔

絕，然而在調解程序中沒有這方面的問題存在，同時反而可以使受調解人能夠有

機會回復關係。另一方面在效率來講，進入訴訟程序是很冗長的，但調解程序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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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調解日期到結案的時間是不冗長的，所以在效率上調解程序也更加便利。本研

究就 498 名受調解人對於調解制度與機制之認同的調查結果分析顯示，覺得這樣

的協議結果比起進入法院得到的結果更有利、您覺得很慶幸能在調解委員會與對

方達成協議、以後若是再與他人發生糾紛，您還是會運用調解委員會來解決，表

示同意的高達九成以上，所以整體而言，受試者是對於調解制度與機制的使用滿

意度是正面的。 

二、差異分析 

    針對受調解人基本特性、調解案件特性與實踐效果之差異分析顯示，來自男

性的受調解人在調解程序滿意度、結果滿意度、修復程度上顯著高於女性的受調

解人。其餘受調解人之各項個人特性與對程序滿意度、結果滿意度、修復程度間

均無顯著性差異。另外在調解案件特性與實踐效果方面除調解角色不同在修復程

度有顯著不同，以及調解前有無見過面與程序滿意度、修復程度有顯著不同外，

其餘受調解人之各項調解案件特性與對程序滿意度、結果滿意度、修復程度間均

無顯著性差異。然而，整體而言，不論受調解人個人特性與調解案件特性為何，

在四項實踐效果皆無顯著差異。此顯示受處分者之個人特性與調解案件特性對於

實踐效果並無顯著的影響力。 

三、相關分析 

（一）調解事件特性、程序要件變項與程序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在表 4-11 相關分析表中顯示，受調解人的調解事件特性上，賠償金額與陪

同調解之人數(p<0.05)與程序滿意度間有顯著正相關；而在程序要件變項方面，

主觀程序變項當中的受調解人對於場所的隱密性(p<0.001)以及調解時空之看法

(p<0.001)與程序滿意度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另外在與對方之互動的變項(p<0.05)，

亦與程序滿意度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因此針對受調解人對於調解制度的程序滿意度而言，在調解案件進入調解程

序時陪同人數越少，或是最後協議之賠償金額越低，與受調解人對於場地隱密性

越不滿意，或是對於調解時間以及空間之看法不認同，則受調解人對於調解程序

就越不滿意。反之，若是調解委員在處理調解案件時，若調解陪同人數越多，或

是協議之賠償金額越多，與受調解人對於場地隱密性越滿意或是對於調解時間以

及空間看法持正面認同者，則受調解人對於調解程序就會有較高的滿意度。另外

在與對方之互動越多，亦即有機會與對方協商對話的情形越多的情形下，則受調

解人對於調解委員在調解程序中的功能，就會有較高的滿意度。 

（二）調解事件特性、程序要件變項與結果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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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調解人的調解事件特性上，賠償金額(p<0.01)以及陪同調解之人數(p<0.05)

與結果滿意度間有顯著的負向相關關係存在；而在程序要件變項方面，主觀程序

變項當中的受調解人對於場所的隱密性(p<0.001)以及對委員協助角色之看法

(p<0.05)與結果滿意度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在客觀程序變項當中，調解次數

(p<0.001)以及調解時間(p<0.05)與結果滿意度間有顯著的負向相關關係存在；而與

對方之互動(p<0.001)亦與結果滿意度呈現顯著的正向相關關係。 

    因此，針對受調解人經過調解程序後對於調解結果之滿意度而言，在調解案

件進入調解程序時陪同人數越少，或是最後協議之賠償金額越少，受調解人對於

調解結果之達成就越為滿意，反之若是調解案件進入調解程序時，若調解陪同人

數越多，或是協議之賠償金額越多，則反而影響了受調解人的結果滿意度。與前

述之程序滿意度不大相同，會產生如此變化之主要原因在於程序滿意度主要是針

對調解委員在調解程序中所扮演角色的滿意程度，而結果滿意度，則是針對受調

解人雙方之間對於協議結果接受的看法。因此在本研究受訪者多為申請人，且調

解之申請人多為加害人的部份來看，賠償金額越高或是被害人來陪同調解人數越

多，越有可能受到壓力而對於調解之結果滿意度產生不滿意。 

    另外在受調解人對於場地隱密性越不滿意或是對於委員協助角色不認同，則

受調解人對於調解結果就越不滿意。與受調解人對於場地隱密性越滿意或是對於

委員協助角色持正面認同者，則受調解人對於調解結果就會有較高的滿意度。在

調解次數以及調解時間方面，調解次數以及調解時間越多，則受調解人對於調解

結果就越不滿意。與對方之互動越多，亦即有機會與對方協商對話的情形越多的

情形下，則受調解人對於調解結果亦相同有較高的滿意度。 

（三）在調解事件特性、程序要件變項與修復程度之相關分析 

    在調解事件特性、程序要件變項與修復程度之相關分析發現，受調解人在調

解制度中所感受到的實踐效果，均在於程序要件的變項上為主。換言之，受調解

人在調解制度中所感受到的實踐效果，主要是在與調解委員和另一方受調解人之

見的互動以及感受，調解委員確實扮演促使受調解人能夠回復關係，復歸社區、

社會以及發揮修復式精神以及理念的最重要的關鍵角色。但在此同時也不容忽視

受調解人與對方之互動關係。亦即是否有和對方對話以及協商在整個調解制度中

也是扮演重要的角色，畢竟調解制度沒有法律強制力存在，必須要雙方受調解人

的合意調解和善意互動對話以及調解委員所扮演的中介協調角色，才有辦法促使

修復式正義精神的實踐，進而收到修復關係、復歸社會、預防再犯的效果。 

    另外，相關分析表亦顯示，實踐效果之程序滿意度、結果滿意度、修復程度、

調解制度和機制之認同間，也存有高度顯著的正向相關關係。換言之，如果能夠

提升滿意度或是修復程度或是對調解制度以及機制的認同，也將會提升其他各項

實踐效果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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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迴歸分析 

    最後對程序滿意度的迴歸分析指出：受調解人程序滿意度的影響因素包括，

主觀程序中的對場地隱密性之看法變項(b＝2.089；p<0.001)的影響力最大，在調

解事件特性中的陪同調解之人數變項(b＝0.563；p<0.01)影響力次之，與對方之互

動的變項(b＝0.883；p<0.05)的影響力再次之。對結果滿意度之影響因素包括，主

觀程序中的對場地隱密性之看法變項(b＝0.649；p<0.001)的影響力最大，與對方

之互動變項(b＝0.832；p<0.001)影響力次之，在調解事件特性中之賠償金額的變

項(b＝-0.189；p<0.05)的影響力再次之，在客觀程序中的調解次數變項(b＝-0.338；

p<0.05)以及主觀程序中的對委員協助角色看法變項(b＝0.244；p<0.05)其影響力分

居最後兩位。對修復程度之影響因素包括，主觀程序中的對場地隱密性之看法變

項(b＝0.927；p<0.001)的影響力最大，與對方之互動變項(b＝1.448；p<0.001)影響

力次之，在客觀程序中的調解次數變項(b＝-0.723；p<0.001)以及在客觀程序中的

調解時間變項(b＝-0.508；p<0.001)的影響力分居最後兩位。 

本研究因此建議： 

（一）應該先強化調解制度的本身的體制，以便能更多加利用制度，且適用

於更多型態的犯罪類型。 

（二）建立共同的調解機制，避免組織無所適從。 

（三）結合鄉鎮市調解條例以及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使協議之達成更有保

障，履行事項更加確定。 

（四）增加加害人與被害人的對話機會。 

（五）給予受調解人講話以及情緒抒發之機會，提升第一線執法人員避免受

調解人再次受到傷害，或是影響雙方調解成立的可能性。 

 


